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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之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民盛金科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仁东控股”）于2016年

度完成对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90.00%股权的收

购。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

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广东合

利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张军红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红军持有的广东合

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 90%股权。根据万隆评估师

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6）第 1660 评估报告，广东合利 100%股权评估值为

156,148.33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广东合利 90%股权作价为 140,000 万元。 

2016 年 11 月 2 日，广东合利依法就本次交易 90%股权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领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广东合利变更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

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2016年9月14日公告的《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报告书》，广东合利的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 

为了支持公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上市公司稳健发展，保障广大股民利益，公

司原控股股东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柚子资产”）针对收购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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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二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自愿单方面地作出了业绩补偿承

诺，并于2017年4月26日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

柚子资产承诺目广东合利2017年度及2018年度预测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11,400

万元、21,800万元。 

2018年2月2日，公司披露《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

《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以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二），公司的控制权拟发生

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拟由和柚集团变更为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驱科技”）。为确保公司上述业绩补偿承诺能有效的履约，切实维护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公司与和柚集团、云驱科技协商，于2018年2月8日，公司

与和柚集团、云驱科技三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由云驱科技

对补偿承诺的履约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

14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1）。2018年3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权过户完成暨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由和柚集团变更为

云驱科技。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9]第 105007

号），广东合利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3,377.75 万元，小于承诺数 21,800.00 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

例为 61.37%。上述数据包含广东合利子公司深圳前海民盛天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扣非净利润，鉴于供应链公司股东变更为广东合利

的时间晚于原控股股东作出业绩承诺的时间，依据谨慎性原则，在计算广东合利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时需将供应链公司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扣除。 

扣除后，广东合利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13,005.40 万元，小于承诺数 21,800.00 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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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例为 59.66%。 

四、新时代证券对2018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需业绩补偿情况的核查

意见 

（一）业绩补偿计算公式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方

当期应补偿的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1）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上述公式运用中，“截至当期期末”指从 2017 年度起算、截至当期期末的期间。 

（2）当期减值测试项下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实际补偿的总

金额 

（二）2018 年度业绩补偿金额测试 

（1）业绩承诺方 2018 年度应补偿的金额=截至 2018 年底累计承诺净利润－

截至 2018 年底累计实现净利润–截至 2018 年底累计已补偿金额=（11,400 万元

+21,800 万元）-（6,280.21 万元+13,005.40 万元）-13,950.24 万元=–35.85 万元。             

（2）业绩承诺方 2018 年度减值测试项下应补偿的金额=0，经测算，业绩承诺

方 2018 年度应补偿的金额为负，故业绩承诺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按照相关协议，业绩承诺方2018年度应补偿的

金额为负，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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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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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05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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